NO.（KG）1-03
办理《采矿许可证遗失补发申请补发审批》指引

（办理单位：矿产资源管理科，88329492）

办理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《广东省采石取土管理规定》

办理方式：遗失采矿许可证正本或副本，必须办理补发申请。
提供材料：

1、采矿许可证遗失补发申请书；

2、采矿许可证遗失申请补发审批表；

3、刊登遗失公告的报刊原件；

4、未遗失的采矿许可证正本或副本；

5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体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6、安全生产许可证

7、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。

8、企业法人代表近期照片（大1寸）2张

办理程序：提交申请资料→受理（检查资料，确定是否受理）→审查→审核→复核→向上级请示→上级主管领导同意后批复

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。

